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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市物流〔2016〕31 号

关于组织实施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

各县市区统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发展和改革局、经济（商务和

信息化）局、各有关单位和企业：

为指导和推动我市现代物流业健康发展，及时掌握我市物

流运行状况，根据《统计法》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

继续组织实施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6〕

165 号）和宜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，决定组织实施宜昌市社会物

流统计报表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物流统计工作

物流统计是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，对于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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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物流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，科学制定规划和

政策具有重要作用。当前，宜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物流

业发展，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把宜昌建成全国重要区域综合交通

枢纽和物流节点城市，对物流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各部

门各单位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密切配合，积极做好物流统

计工作。

二、建立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

根据国家正式实施的《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》，结合宜昌

实际，建立《宜昌市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》。物流统计指标体

系的统计范围、核算方法、指标解释等与国家基本一致。共设

两大类 9 种表式。第一类基层调查表包括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、

物流企业经营情况表、企业物流状况表、物流业景气指数调查

表、宜昌市开工物流项目建设投资调查表等 5 种表式，其中物

流业景气指数调查表根据国家《关于开展<中国物流业景气指

数>调查的通知》（物联科字〔2011〕156 号）文件制定，宜昌市

开工物流项目建设投资调查表由我市自行研究制定。第二类综

合核算表包括社会物流总费用表、物流业总收入表、社会物流

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情况表、社会物流基础设施情况表等 4

种表式，其中社会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情况和社会物流

基础设施情况两张表根据 2010 年国家正式实施的《社会物流统

计报表制度》制定。9 种表式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规范样本企业选定和数据填报

依据国家物流统计企业调查样本选取的有关原则和要求，

根据宜昌市物流企业规模水平，选定年物流主营收入在 5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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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及以上的物流企业作为我市物流企业重点调查对象。选定有

物流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作为

需求企业调查对象。物流企业、工业及批发和零售企业应建立

健全物流统计台账，真实、完整地填报物流统计调查表，及时

报送物流统计数据。为规范统计数据采集和上报管理，提高企

业统计上报工作效率，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(中国物流信息

中心)提供社会物流统计直报系统软件二级接口，实施物流统计

网上直报。具体报送方式及时间见附件 1。

四、明确职责分工

全面组织实施物流统计报表制度，将物流统计工作列入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范围。

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负责全市物流统计工作的组织实施，

监督物流统计工作的流程和方法。负责遴选确定纳入统计核算

的企业调查名单，开展物流统计业务知识培训，指导企业建立

规范的物流业务台账，组织企业准确填报调查表。负责组织实

施物流统计网上直报，对全市报表进行收集、汇总、整理、核

算，编制物流统计分析报告。

市统计局负责物流统计报表制度的审批、物流统计调查业

务指导、物流核算数据审核确认，提供核算表中涉及的相关统

计数据（具体指标见附件 2）。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物流统计的宏观指导，协调提供核算表

中涉及的交通运输类统计数据（具体指标见附件 2）。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提供社会物流项目库名单。

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确定纳入统计核算的工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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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本名单，配合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督促相关企业及时上报数

据。

市商务局负责确定纳入统计核算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样本

名单，配合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督促相关企业及时上报数据。

各县市区对应部门负责协调落实本辖区内相关企业样本名

单确定、统计数据的采集、审核和汇总上报，确保全市范围内

物流统计方法的统一性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统计结果的可比

性。

五、规范物流统计数据发布

市统计局要建立健全物流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机制，确

保相关统计数据的匹配性，提高物流统计数据质量。要建立数

据公布预告知制度，提前向社会公告全年数据公布的具体内容、

时间和渠道，保障社会公众能够方便及时获取数据。物流统计

数据经市统计局审核后，由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会同市统计局

定期对外发布物流统计运行数据。

六、加强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宜昌市物流统计联席会议制度，

由物流、统计、交通运输、发展改革、经信、商务等部门和单

位组成，具体研究落实物流统计相关重要事宜，协调处理相关

问题。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，联席会议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产业发展科

负责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考核。市物流统计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对

物流统计工作情况适时进行通报，将物流统计工作完成情况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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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政策挂钩，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，对工作滞

后的单位通报批评，责令改进。

附件：1.《宜昌市社会物流统计报表制度》

2.物流统计核算相关基础数据

3.宜昌市 2016 年物流统计样本企业名单

宜昌市物流局（物流办） 宜昌市统计局

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宜昌市商务局

2016 年 9 月 28 日

宜昌市物流局办公室印发 2016 年 9月 28日印发


